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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104.11.25  104 學年度第 9 次院務會談修正通過 
 104.12.15  本校第 2885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 

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之家屬為回饋社會並鼓勵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努力向學，將來服務社會人群，特設置「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

士清寒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旨在協助家境清寒，品行端正

之學生，以永續嘉惠無數莘莘學子。 
 
第二條 設置方式 

本獎助學金由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之家屬捐款予本校永續基金專

戶，每年提撥專帳之 4% 保證利息收益作為獎助學金，本金不動用。電

機資訊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

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依本校所簽訂之合約書內容第四條暨第

七條辦理，本院受贈金額為每年新臺幣 40 萬元整。 
 
第三條 名額與金額 

本獎助學金名額，每學年十名，每名全年獎助學金新台幣肆萬元整。 
 
第四條 申請時間及辦理單位 

本獎助學金之申請時間於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由本院辦理。 
 
第五條 申請資格 

一、本院在學之學生。 
二、家境清寒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 
三、前一學年學業等第績分(學業 GPA)2.93(或百分制 75 分)以上，操行 
 成績 A 以上者。 
四、受領本獎助學金者，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 
 
第六條 申請文件 

申請本獎助學金時，申請人需檢附下列文件各一份： 
一、專用申請書。 
二、全戶戶籍謄本。 
三、全戶前一年度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或免繳稅證明。 
四、鄉鎮區公所清寒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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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明文件。 
五、前一學年成績單。 
六、500 字以內之中文自傳。 
七、導師或教師推薦信 1 封。 

 
第七條 審核 

本獎助學金評審標準以家境清寒，品性端正者優先考量，由本院獎學金

委員會評審核定受獎人，依審查結果，提供受獎人員名冊一份予捐贈人

家屬鄧傳馨先生。 

 

第八條 其他 

本要點經院務會談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